
  
一、相关标准
1．各类人员住房补贴建筑面积标准为：
一般干部、职工70平方米；
科级干部（中级职称）80平方米；
处级干部（副教授级高级职称）90平方米；
厅局级干部（教授级高级职称）120平方米。
2．住房补贴发放标准
（1）已享受福利房人员（房改房、集资房、承租公房、批地建房等）按本人职级享受标准，未达标部分面积按每平方米1200元发放一次性补贴，按每平方米每年5.16元发放工龄补贴（工龄补贴只针对1994年12月31日及以前参加工作的人员），房改工龄和房改教龄均截止到1994年底。
（2）已申购省直单位自建专用房（如紫金文苑、政苑小区、港湾家园等）、腾空房、杭州市经济适用房人员，须根据售房价格及配偶住房补贴发放情况计算补贴限额，如房价较低会出现不能按上述标准领取的情况。

二、实物分房的认定
以申请人及其配偶名义拥有的下列住房面积（含异地住房）均核定为已享受实物分房的面积： 
    1、按规定租金标准承租的公有住房和单位自管房的面积； 
    2、按房改成本价购买的公有住房和福利性集资房面积； 
    3、以政府优惠政策购买的安居房、解困房面积； 
    4、按照城市房屋拆迁政策，拆除公有住房或私房（包括房改房）以货币安置的或在拆迁安置协议中应安置的住房面积； 
    5、以本人或配偶名义申请批地建房，不论是本地还是外地，均按该职工及其配偶在批准建造的住房建筑面积中所占的比例核定其享受实物分房面积。


三、住房补贴申报人提交材料和填写要求
（一）需提交材料
1. 《浙江省省直单位职工住房补贴申请申报表》一式两份，具体见下文第（二）点填报要求；
[bookmark: _GoBack]2.夫妻双方身份证（正反面）和结婚证复印件（夫妻双方身份证需复印在同页A4纸上）。单身人员需递交本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及单身具结书（表1），离异人员须提供离婚证书、离婚协议复印件及单身具结书；
3.夫妻双方户口本复印件（包括盖有公安局户口专用章并有房屋地址的户口本首页）；
 4.本人和配偶住房状况证明（已申请过学校专用房、腾空房或申请职称职务晋升部分住房补贴人员，与原申请时住房情况无变动，且户口在原申请时已迁入杭州市区者，无需再提供此部分材料）：
· 已购房改房（或集资房）人员需提供：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整本复
印、原房改房已出售的人员，可到杭州市房管局档案馆复印已出售房屋的所有权证）；若有商品价扩面的，扩面部分需提供扩面发票复印件。
· 已新购或换购学校专用房或腾空房的人员：需提供新购或换购协议与发
票复印件。
· 承租公房人员需提供租赁证及分户平面图复印件，租赁证上仅标明承租
公房使用面积的，需到出租单位开具承租公房建筑面积证明，将承租的公房过户给子女或他人承租需提供过户证明材料。
· 拆迁户需提供拆迁安置协议书、结算收据和结算清单复印件。
· 批地建房人员需提供：批地建房呈报表复印件、土地使用证（整本复印
包括封面）复印件；《浙江省省直单位职工批地建房中批地份额证明》原件（表2），由当地村委会和乡镇政府（含）以上审批部门出具审核意见，审核人需签字、 留下联系方式并加盖公章。
· 若已经购买杭州市经济适用房的，需提供购买合同（整本复印）、产权
证复印件和发票复印件。
· 凡申请领取过杭州市经济适用房准购证的职工：须注销准购证后方可申
请，或可在购买杭州市经济适用房后再填表申报；若准购证已注销的请在备注栏中注明并在提交材料中附注销证明复印件。（准购证注销方法：支付宝——E房通——注销准购证）
· 离异再婚人员需提供新结婚证，原家庭双方、现家庭双方实物分房相关
材料复印件。
· 1998年12月31日前参加工作，1999年1月1日及以后来校的人员，须
提供原单位是否发放住房补贴及住房情况的证明原件，原为非杭州市户口的人员，还需提供原工作单位所在地房改办出具住房及住房补贴情况证明原件（表3）。
· 本人或配偶在部队的，根据情况须提供现役、退役或专业军人住房及住
房补贴情况证明（表4）。
5.实际工龄未满20年的，需和学校签署借款协议（表5）（一式四份），具体借款额度待计算完毕、公示后由工作人员填写。请各位老师找保证人一位（本校中级职称以上正式事业编制职工，双职工夫妻之间可互相担保）。

（二）《浙江省省直单位职工住房补贴申请申报表》填表要求
1．填写项目
（1）申请人填写项目：
申请人姓名、身份证号、供职情况、职务职称、配偶姓名、身份证号、配偶工作单位、职务职称、房屋坐落地址及建筑面积、实物分房面积、已领取住房补贴金额、领取时间、原补贴面积及单价、无房户暂住处、与户主关系、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申请职称职务晋升部分住房补贴请在备注中注明、申请人本人签名（表格打印后再签名）。
上述内容请申请人填写完整。
（2）申请人配偶单位需填写项目：
申请人配偶所在单位审核意见栏内相关内容，单位审核人需签字并加盖公章。

2．填写要求
（1）关于住房地址：
· 应如实填写夫妻双方所有实物分房地址，含房改房、集资房、承租公房、批地建房等情况。（具体参考样表）
· 凡福利房换购专用房或腾空房人员，除填写原福利房地址外，应同时填写专用房或腾空房地址。购买杭州市经济适用房人员，应同时填写经济适用房地址。（具体参考样表）
· 承租筒子楼、集体宿舍的教职工，住房补贴原则上需在退还筒子楼或集体宿舍后进行申报。
· 未享受福利房的无房户应填写“无”，不能为空白。
（2）关于建筑面积：
应以房屋所有权证上建筑面积为准。购买学校专用房或腾空房的申请人，如尚未办出房屋所有权证，应以购买协议（购买发票）中的建筑面积或以房管局确认的建筑面积为准。
（3）关于本人签名：
由申请人本人亲笔签名，已去世人员由合法继承人代签名。
（4）关于配偶单位盖章：
除1990年1月1日以前已去世的配偶不需单位盖章外，其余人员的配偶单位按如下要求签章（审核人需签字）：
· 杭州市市区单位工作的由所在单位房改职能部门审核签字盖章；
· 外地城镇户口的，由所在单位或街道审核后再由户口所在地房改办审核签章；
· 配偶为农村户口（或曾经为农村户口）人员，由所在村及乡镇一级土管部门确认签章；
· 军队的或在军队有住房的由军队所在单位师（旅）以上机关房改办、财务部门审核签章；
· 城镇无业人员由户口所在街道办事处、社区或档案所在地审核签章；
· 配偶已出国出境的，由出国出境前所在单位审核签章；
· 本校正式编制双职工无需部门单位盖章，表格递交后由学校统一审核盖章，如配偶系本校其余编制人员，需由其所在用工单位签章。
（5）关于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 教职工在1995年8月7日以后，如已将承租的公房过户给子女或他人承租、购买的，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一栏中注明过户日期及住房地址。
· 涉及拆迁、批建等其他和住房有关问题的，也需在“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 一栏中加以说明。 
































浙江大学住房补贴申报工作指南
注：本指南内容仅供参考，如与国家、省、市政策有不一致之处，以国家、省、市政策为准。





表1:            单身具结书


浙江省省直单位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
[bookmark: _Hlk87511049]本人             ，身份证号                  ，出生于       年     月     日，现婚姻状况为（勾选一项）：
[bookmark: _Hlk87458798]1.未婚 □；
2.离异后未再婚 □；
3.丧偶后未再婚 □。
上述情况均属事实，如有不实,本人愿自负一切法律责任。
特此具结。



申明人：
                        年    月    日








表2：   浙江省省直单位职工批地建房中批建份额证明

批地建房份额证明

浙江省省直单位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
经我单位查实，本人姓名       （身份证号：               ），配偶姓名           （身份证号：                   ），在                   乡镇：
1.□截至目前未有批地建房审批记录。
2.□已有（□以家庭成员身份∕□以户主身份∕□与他人合作）批地建房审批记录，地址                      ，批准时间为      年   月   日，批准占地面积      平方米，建造层次      层，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批准人数      人，具体人员（注明姓名及批建时户口性质）：                                              
                                                                                                                        。
3.本人或配偶（□是∕□否）属当地集体所有土地征迁安置对象（房屋安置或货币化安置），合计安置面积（含货币化安置对应面积）        平方米。
特此证明。

当地村委会（社区）意见：          当地乡镇政府（含）以上
                                  审批部门意见:                                

盖章:                             盖章:
经办人签字：                      经办人签字：      
[bookmark: _Hlk172795133]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表3：      住房及住房补贴情况证明
                                       
 
经核实，          省         市（区）                    （单位）                      
              同志（身份证号码                           ）户籍在本市期间 （时间                                     ）：
1、享受实物分房（房改房、承租公房等）
地址：                        ，面积               平方米；
地址：                        ，面积               平方米；
2、享受住房补贴单价              元/M2 、补贴面积              M2、
补贴金额             元、其中工龄补贴金额         元、
补贴时间            年     月     日。
3、享受经济适用房（专用房）地址：                                   ，
面积               平方米； 
4、享受住房公积金补贴，每月              元，补贴金额共             元；
5、其它：                                                            。


特此证明。







审核人签名：                                审核人签名：                 



单位房改办（盖章）                     所在地房改办（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原工作单位在杭州市区的（不含萧山、余杭区）不需要所在地房改办盖章，单位无房改办的需单位盖章。






表4：     涉及部队住房及住房补贴人员情况证明

浙江省省直单位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
          同志，身份证号码                   ，现工作单位是                    ，      年入伍，系我部队（□现役离退休       年转业军人），（未、已）在我部队购买或租用军产房。住房地址                                      ，总建筑面积      M2，其中享受部队房改房      M2，经济适用房       M2，集资建房        M2，租房      M2，其他政策性住房        M2。
该同志（未、已）在部队建立住房补贴账户，总金额         元（大写金额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其中：一次性住房补贴       元；按月补贴       元；地区补贴          元；其他补贴      元。
该同志在部队享受住房公积金           元。
其它需说明的情况                                             
                                                                                                                         。

审核人(签字)：                   审核人(签字)：          

部队财务部门盖章                  部队房改部门盖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注：此证明由部队师（旅）级以上财务部门确认，房改职能部门出具。






表5：浙江省直属单位住房补贴借款协议（杭州市市区）

                                                                                                  编号：                         
甲方（出借人）：浙江大学
乙方（借款人）：
丙方（保证人）：
根据杭政[1999]20号《杭州市市区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的规定，职工申请领取一次性住房补贴，应满20年工龄。工龄不到20年的，按实际工作年限计发，差额部分作为职工向单位的借支，在以后的工作年限内抵扣。        甲、乙、丙三方签订此协议，按协议执行。
1、截止    年   月   日，乙方实际工龄共   年  月，未满20年，可发放补贴计         元，乙方需向甲方借支       元，此借款在以后的工作年限内按每月          元抵扣。
2、如果乙方实际工作年限未满20年离开本单位的，从其离开单位的次日起，停止抵扣住房补贴的借款，其未抵扣的借支款由乙方本人一次性偿还。逾期还款的，应从还款的次日起每天按逾付款额的5‰，向甲方偿付滞纳金。
3、丙方作为乙方的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期限为乙方离开本单位之日起叁年。
4、本协议一式四份，三方各执一份，省直房改办一份。
5、签定日期：2026年    月    日


甲方（盖章）：                          乙方（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
代表人（签字）：                         丙方（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 
